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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慮不必要 企硬撐修例
李家超：任何人不滿可申覆核 張國鈞：不做好愧對港人

李家超在座談會上表示，聯合國近200個國家
有共同的決議，指移交逃犯是國際上共同

打擊有組織罪案的有效方法，就此，香港特區政
府和不同的司法管轄區簽訂移交逃犯協議，「我
們的制度是確保犯人在擁有充分人權保障下才作
移交。」
他強調，是次《逃犯條例》的修訂最主要在於

兩方面，一是剔除地理限制，讓不適用於內地、
澳門及台灣的情況，變成可與任何一個司法管轄
區都能做個案移交，堵塞法律漏洞，而啟動的方
式則由行政長官的證明書來啟動相關程序。
李家超續說，《逃犯條例》的修訂要求特區政府

及法院遵循《逃犯條例》的法例執行有關移交請
求，其定罪必須根據「雙重犯罪」原則，政治罪行
不作移交，同一罪行被裁定為無罪或已被定罪的情
況不容許作出檢控，且不能在作出移交後再加控
罪，不可再轉交至第三方，等等。
同時，法庭要處理的法律問題、人權問題，或是

當事人可運用的法律以及司法制度裡容許的抗辯將

不會改變，而任何人對政府的決定以至程序上有不
滿，都可以藉香港所有的法律，到法庭申請司法覆
核，以「推翻任何一個政府的決定」。香港社會不
應對修例存有不必要的憂慮。
張國鈞表示，隨着全球化發展，各種刑事罪案

都牽涉到跨境的罪行，如香港在應對跨境罪行時
不能做好相關工作，將愧對港人。
最近反對派入侵教育界，所謂學校、師生、校

友「聯署反對」修例，張國鈞指收到朋友的消
息，指他們在沒有參加的情況下「被代表」，而
自己也「中招」，說明有很多人在校友團體上胡
亂填寫所謂的「聲明」，然後告訴大家香港的學
校、香港的教育界全面反對修例，因此，「我們
一定要『企硬』，支持通過修例。」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召集人黃英豪表示，香港市

民大眾都希望香港社會和諧、安定、安全，反對派
搬出外國投資者撤離、內地人權問題等的說法是恐
嚇，我們一定要支持政府修例，促請立法會盡快通
過。

蘇長榮：能保障市民安全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蘇長榮總結指，修例絕

不會傷及不犯法的人，修例能保障市民的安全，如
若沒有這條法律的保障，香港逃避罪行的情況將會
更猖狂。社會各界正積極關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若《逃犯條例》不能通過修訂，有心犯罪的人將不
斷在這兩個地方遊走、逃避，因此，條例的修訂能
為大灣區發展提供很好的法律保障和司法基礎。

大會立場書 闡述四要點
大會並向李家超遞交「支持特區政府修訂《逃

犯條例》立場書」。立場書主要闡述四大要點：
一、修例符合《基本法》規定；二、修例堵塞原
有條例漏洞，進一步完善香港法制；三、修例程
序嚴謹，保障人權，既有利於社會安全、經濟繁
榮發展，又能夠保障市民合法權益，體現法治精
神；四、呼籲全體立法會議員凝聚共識護法治，
盡快通過修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逃犯條例》修訂

備受香港社會各界關注，在昨日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主辦、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協辦的「保公義 撐修

例 修訂《逃犯條例》解讀座談會」上，保安局局

長李家超重申，特區政府和香港法院都會把關，確

保疑犯在獲得充分人權保障下才作移交，任何人對

政府的決定以至程序上有不滿，亦可以藉香港所有

的法律，到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行政會議成員張國

鈞則強調，大家一定要「企硬」，支持修例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再有政界重
量級人物發聲支持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
例》。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昨日表示，香港不
應成為逃犯天堂，而香港作為一個法治之區，
特區政府有責任亦有必要完善和完整法例，與
時並進，因此支持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而
政府將刑期門檻增至7年做法是合適的。
唐英年說，明白有更長時間讓社會就修例
作醞釀會更為理想，但現時涉嫌在台灣殺人

的逃犯在港，最快可於10月獲釋，因此在
時間上有客觀的迫切性。為了讓大家更了解
修例內容，由他領導的香港友好協進會在5
月中邀請了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及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向屬下的全國人大及政協會員作出闡
述，消除不必要的疑慮。
就反對派屢次聲言商界對修例「非常憂

慮」，唐英年解釋，商界的憂慮跟反對派所
憂慮的完全不同。他說，商界人士擔心誤墮

法網，例如改革開放初期，內地的一些個別
做法跟現在已非常不同，如果用今日的標準
衡量40年前的做法，並不公平，因此才會
向特區政府就修例提建議。

批反對派單從政治角度估量
反對派的說法，純粹從政治角度估量，提

出反對。他強調，正如特區政府所說，雙重
犯罪原則是移交請求的先決條件，例如殺

人、放火及強姦等罪行沒有人會質疑，但很
多政治相關行為在香港並不屬犯罪，根本不
會被移交，故此相關的憂慮並不成立。
唐英年並認為，由於香港行使普通法，因

此會隨着時間及案例不斷演變，特區政府當
然有責任不斷完善和優化法例。他讚許特區
政府願意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實事求是修
訂具體細節安排，而且這些修訂全部都是在
原則之內，可以令法例更完整。

不認同個別議員求外力干擾
他強調，香港有言論自由，立法會議員如
果就事件表達立場和憂慮是十分正常的，而

特區政府亦有責任跟他們逐點解釋，但他並
不認同個別議員到外國，要求外國政府來干
擾香港內部事務。
唐英年引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所說的，整

個修例由特區政府主導和發起，但由於很多
外國議會或政府開始介入，中央政府表達支
持特區政府修例的態度是理所當然的，「反
對派要求外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但又批評
中央政府發聲，是雙重標準，好像自己批評
自己的言論般。」
有關修訂條例草案將於本月12日在立法會

大會恢復二讀，唐英年期望立法會議員可以客
觀審議，並在7月休會前順利完成立法工作。

唐英年：刑期門檻增至7年合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
健詩）新界各界大聯盟、
「 保 公 義 撐 修 例 大 聯
盟」、民建聯及新社聯昨
日聯合舉辦「香港不做避
罪天堂，支持修改《逃犯
條例》」講座。特區政府
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出席
主講。他反駁了坊間對於
修例的一些謬論，強調移
交逃犯有行政機關及法院
重重把關。全國人大常委
譚耀宗亦批評反對派的
「人人會被移交內地」，
是故意恐嚇市民，目的是
抹黑中國。
區志光演講中逐一反駁坊

間對於修例的謬論，例如所
謂「現行修例不包括內地是
要建一道『防火牆』」。他
指出，《逃犯條例》最早是
在1997年4月在港生效。當
時，香港沿用英國法律，而
中英雙方沒有移交協議，基
於法例需要因應香港回歸祖
國而本地化，但因時間緊迫
而沒有提出相關安排，才導
致香港與內地之間沒有移交
協議，絕非等於反對派所謂
當時立例未有納入「中國其
他地方」是「防火牆」。
他並反駁所謂「法官只看

表面證據難把關」之說，強
調法院在聆訊需要看證據，
且證據要足夠令人有合理懷
疑，而被告將被送到高等法
院審訊，法官可引導陪審團
決定被告是否有罪，換言之
要求是非常之高，所以法院
「只看表面證據」的說法並
不存在。
就有人聲言台灣殺人案件

可根據目前的機制作「單獨
事件」處理，他並不同意，
指個案移交需要由立法會通
過附屬法例，並須刊登憲

報，且審訂的49天內不得發
出拘捕令及禁止疑犯離港，
意味犯人隨時可以逃走，所
以絕對有修例的需要。
區志光亦表明，所謂「港

人港審」的建議並不可行，
「若然有重大案件牽涉成千
上萬的證人證物，如果要在
香港審訊，是否要全部帶過
來？如果少了其中一樣都可
能會影響審訊。」故移交犯
人才是合理的做法。

譚耀宗：反對派抹黑國家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

示，《逃犯條例》移交協議
全世界都有，而香港現時與
170多個國家及地區都未有簽
訂協議，所以才需要進行修
例，但反對派就講成全港700
萬人都是逃犯，分分鐘都會
被拉到內地，這是故意恐嚇
市民，目的是抹黑中國。

黃英豪籲支持修例
昨日有逾200名市民出席

講座，保公義撐修例大聯
盟召集人黃英豪呼籲大家要
支持《逃犯條例》修訂，不
要讓外國勢力將香港變成反
華反中的前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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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志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保公義撐修例修訂《逃犯條例》解讀座談會」，全場與會友好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蘇長榮(左三)等各界代表向李家超(中)遞交支持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立場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特區政府就《逃犯條例》修訂增添了多項額外
的保障措施，包括可以在個案移交協議中列明公
開審訊、不得強迫認罪等條件，以釋除公眾疑
慮。昨日，被問到如何保證內地遵守，特區政府
指如果對方違反，大家都會知道，相關人士亦可
在當地提出訴訟。政府新提出的6項額外措施，
對香港市民乃至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作出積極回
應，有力消除了各界對修例的憂慮。其實只要尊
重事實就會看到，國家法制建設取得的成就已贏
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同時也應相信特區政府
會竭盡所能保障港人的權益。

特區政府前日在3方面提出共6項額外措施，
包括提高移交門檻至7年或以上罪行；移交申請
須由當地中央層面機關或部門提出，例如內地
方面，特區政府只處理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
的要求；在啟動移交安排時加入更多限制，加
強保障疑犯利益等。這些修訂回應了外界關注
的問題，有助加強社會各界對修訂《逃犯條
例》的信心。香港五大商會迅即歡迎特區政府
就修訂 《逃犯條例》的新建議，相信有關修訂
建議已進一步釋除商界和各界疑慮，並期望立
法會盡快展開審議工作並通過修例，以堵塞現
行條文的漏洞。

當然，包括法律界人士在內，本港仍有聲音
質疑，日後逃犯移交到內地，是否都有保障，
擔心內地不履行承諾時，香港是無法控制的。
對此，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香港大學法律
系教授陳弘毅昨日坦言，「沒有所謂絕對保
障」，但從他接觸的內地法律學者、檢察官、
法官，「照我理解內地絕大部分案件審訊，可
以算是符合香港或國際公平審訊的標準」。

陳弘毅教授在《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剛推出
時，曾表達了憂慮，某程度上反

映了本港有識之

士的意見。如今陳弘毅教授對修例的最新意見，
相信也顯示本港客觀理性人士對修例「收貨」。

中央在香港修訂《逃犯條例》問題上，給予
了充分的理解、包容和尊重。正如香港文匯報
日前訪問權威人士解讀韓正副總理講話所指，
其實只要尊重事實就會看到，香港居民現在每
天在內地工作和生活的人數以十萬計，有誰聽
說過哪個香港人無緣無故被內地執法機關和司
法機關抓捕、刑訊逼供和判刑了？修例的目的
是為了維護法治精神這一香港最為寶貴的核心
價值，避免香港淪為「避罪天堂」，中央絕對
不會利用修例損害港人的權益，損害香港「法
治之都」的國際形象。

更重要的是，此次修例受到本港和國際社會
的高度關注，相信政府也不會因為通過修例就
萬事大吉，相信日後會密切跟進移交個案中的
權益保障，確保內地履行承諾。本港在內地的
辦事處，本身就有為港人提供協助的職能，港
人在內地遇到法律問題、人身安全問題，內地
辦事處會因應個案情況和求助人的要求提供可
行的協助。因此，廣大市民應對修例後特區政
府保障港人權益的工作保持信心。

修訂《逃犯條例》的草案提出後，政府聽取
各界意見，在條例討論期間就市民的憂慮作出
處理，進行兩次調整，已經相當足夠，證明修
例不是匆匆忙忙完成，而是經過深思熟慮，有
堅實的民意基礎。但是，本港仍有法律界及部
分人對政府的努力視而不見，對包括商界明顯
消除憂慮置若罔聞，仍在強調內地司法「黑
暗」、修例難言有保障，這只能說明，這些聲
音不是就事論事，即使政府作出再多讓步他們
也不接受，其最終目的就是要推倒修例。對於
這些不講道理、不尊重民意的意見，廣大市民
必須看清看楚，特區政府更不應妥協屈服。

政府定必保港人權益 修例疑慮應放下
粵港澳大灣區消費投訴轉辦平台昨日正式

開通，今後無論港澳消費者對廣東省消費的
投訴，還是廣東省消費者對港澳消費的投
訴，都可以在居住地實現「一網轉辦」，省
卻了異地投訴的煩惱，從而更好地保障跨境
消費的權益。隨着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
日益深化，消費投訴平台的互聯互通，證明
中央以至各省市政府，都想方設法為保障大
灣區內人員流動提供了制度保障，將有助推
動大灣區市場一體化。香港應當更有信心，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此前和廣東省內5個地市簽訂了消費
維權合作協議，今次則是廣東省消委會與香
港消委會簽署《粵港消委會消費維權合作協
議》，正式開通粵港澳大灣區消費投訴轉辦
平台，建立跨境消費糾紛快速處理機制。

所謂「民生無小事」，長期以來，珠三角
是香港最重要的發展地，也是最重要的消費
客源地。2018年全年6500萬人次的訪港旅客
中，5100萬是內地旅客，佔總數的78%，當
中珠三角是與本港人員交往最密切的地區。
與此同時，隨着中央和各省市政府接連推出
便利港人的措施，港人北上就業、就學、生
活、養老成為趨勢，港人在廣東省內買樓、
就醫引起的消費糾紛時有所聞。

一方面，跨境消費維權平台的建立可以提
升本地消費保障，完善市場環境。過往，內
地遊客在香港最常見的消費糾紛是在藥店購
買藥材或參茸海味時，遭遇報價不清、「以
両代斤」等欺騙手法。遊客固然可以向本港
消委會投訴，但由於遊客只作短期逗留，要
來港跟進投訴成本太高，因此除非數額巨
大，否則很多都放棄追究。而一些不法商人
正是睇準這個漏洞，肆意宰客，破壞市場環

境。
實現「一網轉辦」，消費者在港澳、廣東

省任何一地產生消費糾紛，均可向居住地的
消委會投訴，遠程調解，讓消費者實現在地
維權，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消費者跨境消費的
權益。消費者後顧無憂之後，來港消費自然
可更放心，對促進消費是一件好事。

另一方面，本港市民近年亦熱衷在內地網站
網購，快遞來港，享受物美價廉的商品。但一
旦遇上貨不對辦，也面對跨境維權的困難。跨
境消費維權平台讓本港消委會介入協助調解，
可以大大增加港人對內地市場的信心。

國務院今年2月正式發佈《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當中要求珠三角各市攜手
香港和澳門共建大灣區城市群，在市場化、
國際化營商環境構建等方面先行先試。在這
個大背景下，建立大灣區跨境消費保障平
台，對推動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發展，有着現
實而深遠的意義。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去年在一篇網誌中表示，對有志創業
的香港青年而言，現在面對的市場不再只局
限於香港700萬人口，而是大灣區內的6700
萬人都是香港的「本土市場」。這個龐大的
「本土市場」需要一個統一的消費維權平
台，也需要更多的制度、服務方面的配合，
才能運作暢順。

粵港澳大灣區以「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的特色創下全
球先例，在多方面都需要以創新機制推動市
場融合，消費者維權只是其中一個方面。期
待三地政府借鑒其經驗，在市場融合上不斷
創新，為人才、物流、資金等各生產要素的
跨境流動打破藩籬。

跨境消費有保障 力促灣區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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